
114年度 

「下福里民醫療保健費」使用計畫 

一、 依據：『桃園市桃園國際機場回饋金發放作業與使用辦法』第四條回饋金之用途。 

二、 計畫緣起：為維護里民身心健康之補助，提昇生活環境品質及醫療保健事項，

特辦此補助。 

三、 計畫目標及效益：讓里民依其個別需求自行購置各項醫療保健品。 

四、 計畫內容、執行方法及執行期程： 

(一) 計畫內容：以向戶政單位查調 113年 12月 31日設籍為基準日之里民資

料，預估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人口數 1,462人編列預算，符合資格每人

1,000元整為基準，補助金額以符合資格者依當年度編列預算總額度，除

以符合人數,惟超過 1,500元時,以發放 1,500元為限。 

(二) 執行方法：符合補助對象者，於申請期限內備妥相關資料核章後撥款，惟

戶長或戶內人口若於基準日後至撥款日前之審查期間死亡，不予補助。 

(三) 執行期程:114年 1-4月。 

五、 補助對象：於 113年 12月 31日前設籍在下福里。 

六、 經費需求：新臺幣 1,462,000元整。 

本計畫總經費不得超出年度分配金額。 

七、 申請 114年度執行相關計畫 

計畫用途 子計畫名稱 內容大綱 計畫經費 

(元) 
經費來源 

維護居民身心健康

之補助 

下福里民醫療

保健費 

符合資格每人 1,000

元為基準，補助金額

以符合資格者依當年

度編列預算總額度，

除以符合人數,惟超

過 1,500元時,以發

放 1,500元為限。 

1,462,000 
桃園市政府機場

回饋金 

八、 差異性(與當年度及前一年決算比較) 

114年概算數 

(1) 
112年決算數 

113年預算數

(2) 

增減金額 

(3)=(1)-(2) 

說明 

1,462,000 1,461,312  1,462,000 0 
以實際請領人數核發補助款 

 


